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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世界各地数百万人涌上街头，在发生于别处事件的激励下，有的

要求公民和政治权利，有的要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这股日益高涨的情绪并非简单地归因于人们要求言论自由，以及表达所想

和表明所需的自由。 
  
  他们要求的远不止如此。他们要求政府不再罔顾民意，自行评判何为民之

所想。他们要求充分参与国际、国家和地方各级影响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决定和

政策的权利。许多国家的群众表明，对于领导者蔑视人民，无视人民的需要、

追求、畏惧和愿望的态度，他们已忍无可忍。 
  
  他们所要求的，实际上是 60 多年来，根据国际法，他们本应享有的权利。

他们所要求的，是每年 12 月 10 日纪念的《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后经其他

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所充实的各项人权。 
  
  每一个公民应享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和机

会。每一个人应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以及发表意

见、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这些权利均载于 167 个缔约国参加的《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他法律和文件也以各种类似方式一再重申了这些权利。 
  
  这些权利本应适用于每一个人。任何人都不应因其为妇女、属于少数群

体、或信奉某种宗教，或因其为同性恋、身有残疾、持有某种政治信念，因其

为移民或属于某个种族或族裔而被剥夺任何一项权利。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社会

中都应该有不容忽视的发言权。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自由、积极和有意义地参

与经济和政治事务。 
  
  不幸的是，很多人没有这些权利。 
  
  相反，他们被忽视。更有甚者，他们饱受迫害，而且试图帮助他们争取自

己权利的人——人权维护者——也受到恐吓、威胁和迫害。有些手段虽没有那

么明目张胆，但潜伏的危害更为严重：某些个人或群体根本得不到任何机会：

没有机会表达意见，没有机会凭借自己的才智，发挥所长、摆脱贫困、担任公

职，更遑论晋身要职。 
  
  千百万人根本不敢有任何奢望，他们只能想挨过今天，活到明天。 
  
  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上过学，或是因为他们没有医疗保健，没有适足住

房，没有足够食物，没有任何基本权利和服务，使他们失去开创美好未来的机

会。 
  



  也许是因为他们受到歧视性法律或做法的特别排斥，无法抓住机会。也许

是因为他们没有国籍，虽然咎不在己，却成为到处都不予承认的公民，因此不

仅没有发言权，而且官方根本不承认他们的存在。 
  
  也许理由很简单，他们的领导者一心想要保住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根本不

顾被统治者的死活。他们所给予的仅有的一点，不过是为了安抚民心，平息抗

议。任何人如果冥顽不灵，胆敢大声疾呼，他们就会把这些人关起来，施加酷

刑，或以其他手法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扼杀他们的声音，或使他们失踪。 
  
  但在过去两年，许多国家的人民提高了要求，明确表示“他们所给予的那仅

有的一点”已经远远不够。在许多国家，不仅在中东和北非，而且也在世界其他

地区，他们敢于就关系到各种公民、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根本权利的问题

与政府对峙。 
  
  最近几个月，践踏权利的极端事例在一些国家层出不穷。数以千计的男女

老幼被酷刑折磨至死，被强奸、轰炸、炮击、枪杀，被迫离开家园，被本国政

府或武装团伙断绝粮食、水电和医疗卫生。这一切显然只是为了维护政权。这

些政府和非国家行为者的所作所为，完全与我们在人权日所庆祝的一切背道而

驰。 
  
  许多人为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历尽艰辛，在其他国家的许多人，无论是在

圣地亚哥或开罗、雅典或莫斯科、纽约或新德里，也以特有的方式表明：我们

有发言权，我们享有权利，我们希望参与治理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今天，我向

所有这些人致敬。 
  
  因为这理当如此。 
 


